
道教參拜禮儀 

未持香時 手部應當置於胸前（心前），表示發自內心；行「拱手禮」，即右

手握拳，左手包覆右手，左手大拇指收入右手拳心中。道教認為「左陽右陰」，雙手

如此包覆，象徵陰陽循環，形成太極意象，生生不息。

持香時 手部應當置於胸前（心前），表示發自內心；右手握香，左手包覆右

手。香頭朝上，使香煙上升；道教不將香頭朝前。 

叩首時 可將雙手打開，平置於拜墊上，兩手距離與肩同寬，手心向下，手背朝

上；亦可拱手抱於墊上。叩首時，額頭可輕

觸或不觸墊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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